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定向增發內資股獲重慶銀監局批准

茲提述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本
行」）日期為2017年3月17日、2017年5月5日及2017年8月23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2017年4
月12日的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認購事項及特別授權事宜。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
公告所用詞彙與前述公告及╱或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2017年9月18日，本行收到重慶銀監局下發的《關於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定向增發內資股
方案的批覆》（渝銀監覆[2017]130號），重慶銀監局原則同意本行定向增發700,000,000股新
內資股的方案；同意重慶渝富認購368,695,582股新內資股，合計持有本行998,000,000股
內資股，約佔認購事項交割後本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9 .98%；同意重慶城投認購
165,652,209股新內資股，合計持有本行787,087,430股內資股，約佔認購事項交割後本行
全部已發行股本的7.87%；同意重慶交旅認購165,652,209股新內資股，合計持有本行
589,084,181股內資股，約佔認購事項交割後本行全部已發行股本的5.89%。

本行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向相關監管機構辦理本次定向增發的其他申請手續，
並依法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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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認購事項的交割須待若干先決條件達成及各認購方不行使終止權利後方可作實，認
購事項可能進行亦可能不進行。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本行股份時，宜審慎行事。本公
告謹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行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代表董事會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Rural Commercial Bank Co., Ltd.*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劉建忠

中國‧重慶，2017年9月18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劉建忠先生及謝文輝先生；本行非執行董事為何志明先
生、孫力達先生、段曉華先生、陳曉燕女士及溫洪海先生；及本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孫
立勳先生、殷孟波先生、袁增霆先生及曹國華先生。

*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持有B0335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並經重慶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91500000676129728J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本
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監管，
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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